武进区政平小学“阳光家长”评选方案
2022年1月1日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正式施行，家庭教育从“家事”上升为“国事”。为有效发挥家庭教育重要作用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实现家校协同育人机制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，经学校和家委会研究决定，开展“阳光家长”评选活动，具体办法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：政平小学全体学生家长
二、评选时间：2024年5月底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、关心教育，重视教育，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。

2、有良好的自身素质，身体力行，处处为子女作表率。

3、指导子女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，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、行为习惯。

4、经常和孩子谈心，关心孩子的心理和生理健康，教育孩子自信乐观地面对生活。

5、经常了解孩子在校的各方面情况，积极支持孩子参加学校各项活动。

6、积极参加家长学校（或家长会）活动，经常与学校和教师联系，全面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，积极配合学校对孩子的教育，主动热情地向学校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意见。

7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，尽力为孩子营造和谐、健康、温馨的成长环境。

8、家庭作风民主，能倾听孩子的意见、心声，能虚心接受孩子对自己的批评意见。

9、尊重孩子的人格和自尊心，教育孩子以鼓励为主，循循善诱，帮孩子树立自信心，让孩子始终相信“我能行”。

10、生活充实，精神饱满，情趣高雅。在孩子面前，不论处境如何，始终对生活、对未来充满信心；爱学习，做学习型家长，家教水平不断提高。

（二）加权条件

达到“基本条件”，同时满足一条或多条“加权条件”的，可参与“阳光家长”评选。

1、家长积极参与“吾有优学·心家园”在线平台学习，且积分较高。

2、家长撰写家庭教育故事或征文，积极参与校级或校级以上评比并获奖，或在一定范围内交流获得好评。

3、家长主动与班主任沟通反应家校问题；或对学校教育发展出谋划策、提出合理化建议，并被学校或班主任采纳。

4、家长能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（家长会、家长学校、班级主题活动等），在活动中代表家长发言，或在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协助做好各方面工作。

5、家长能积极调用身边资源协助学校课程开展。

6、家长参与“家长课堂”授课。

7、培育子女成效显著，在学业成绩、特长发展、为人处事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在师生、百姓中有较好的口碑。

8、在家校社政协同育人其他方面有突出表现或贡献的。
（三）一票否决权：家长拒不配合学校及班主任工作，不参与本项目评选。

四、评选程序及要求

1、对照条件，自主申报。填写《武进区政平小学“阳光家长”申报表》上交班主任（5月27日前）。

2、班主任及任课教师初评（5月28日）。

3、学校按一定比例择优评选出“阳光家长”。

4、结果公示。

5、颁发荣誉证书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1、获“阳光家长”荣誉称号，优先推荐作为政平小学家长委员会委员候选人。

2、“阳光家长”是以后评选“阳光家庭”的必要条件。

3、获得“阳光家长”，学生在春晖基金“阳光少年”评选中享受相应的积分奖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武进区政平小学

常州市武进区政平小学家长委员会

2024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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